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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审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一、技术能力
	项目服务方案
	对供应商商业保险服务方案进行评审。本项最高12分。
(1)对本项目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方式、运营服务等内容规划详细、合理、可行性强、针对性强，得10-12分；
(2)对本项目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方式、运营服务等内容规划比较详细、合理性良好、可行性良好的、针对性良好，得7-9 分；
(3)对本项目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方式、运营服务等内容规划一般详细、合理性一般、可行性一般、针对性一般，得4-6分；
(4)对本项目服务内容、服务方式、运营服务等内容规划不够详细、合理性较差、可行性较差、针对性较差，得1-3分；
(5)未提供方案不得分。
	12

	
	一站式商保结算平台功能
	协助医院建设商业保险一站式结算平台，实现一站式结算功能，需提供近一年内的佐证材料（如医疗收费票据）。
(1)平台若同时支持住院与门诊场景下的直赔及快赔功能，得12分；
(2) 仅支持住院或门诊其中一类场景的直赔及快赔功能，得6分；
(3) 不具备直赔、快赔等一站式结算功能，或未能提供有效实证材料的，不得分。
【需提供合作医院成功直赔结算的医疗收费票据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12

	
	数据与隐私保护

	(1) 具备完善的隐私保护方案，包括患者知情同意机制与最小必要数据采集原则等，制定明确的数据全流程管理规范，涵盖收集、存储、传输、使用、销毁各环节，配备数据泄露应急预案，承诺自身原因数据泄露引发的相应赔偿责任，得6分；
(2) 具备基础的数据安全措施，并部分满足上述隐私保护要求，得3分；
(3) 未提供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相关方案，或方案完全不符合要求，不得分。
【需提供隐私保护方案等相关佐证材料并加盖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6

	
	项目实施周期
	项目实施周期(从签订合同开始计算)涵盖系统开发、接口对接、测试验证及正式上线的完整过程:
(1) 承诺不超过3个月（含3个月），得6分；
(2) 超过3个月，且在4个月以内（含4个月），得3分；
(3) 超过4个月，且在5个月以内（含5个月），得1分；
(4) 超过5个月或未明确承诺实施周期，不得分。
【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6

	
	商保平台本地化部署
	承诺实现商保平台院内本地化部署，得 8 分；否则，不得分。
【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8

	
	商保平台知识产权
	承诺建设本商保平台项目的所有权（指系统源代码）归供应商和江门市中心医院双方所有，双方共同参与个性化研发；但是如果院方提出正常维护需求供应商因本方技术人员流失、公司破产或类似原因无法提供维护服务时，供应商有义务将源代码提交给甲方。
（1） 能实现以上情况，得6分；
（2） 不能实现以上情况，得0分。
【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6

	二、服务能力
	驻场人员数量
	(1)安排2名以上驻场专职服务人员，得12分；
(2)安排1名驻场专职服务人员，得6分；
(3)未配置驻场专职服务人员，或未作出明确承诺的，不得分。
【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12

	
	驻场人员时间
	本次合同期3年：
(1)在合同期内全程安排固定驻场人员，得12分；
(2)驻场人员服务时间1年至3年（不含3年），得6分；
(3)驻场人员服务时间为0.5年至1年（不含1年），得4分；
(4)驻场人员服务时间少于0.5年（不含0.5年），得2分；
(5)未承诺安排驻场人员，或未明确说明服务时长的，不得分。
【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12

	
	回款周期保障
	(1)医院与保司回款周期≤T+3，得6分；
(2)回款周期≤T+5，得3分；
(3)回款周期≤T+7，得1分；
(4)回款周期>T+7，不得分。
【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6

	三、合作案例及保司数量
	
合作案例

	· 在广东省内拥有三级医院商保中心项目运营案例，并能提供实证材料（如合同、合作协议等）的，每家得1分，最高5分。
· 【提供与省内三级医院合作协议或合同关键页并加盖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5


	
	签约保险公司情况
	签约保险公司:
(1) 数量达到10家或以上，得10分；
(2) 数量为6至9家，得6分；
(3) 数量为2至5家，得3分；
(4) 数量少于2家，不得分。
【提供与保险公司签约的合作协议或合同关键页并加盖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10

	四、项目费用
	商保平台与医院信息系统接口费
	承担商保平台与医院信息系统接口所有费用，得 5 分；不承担，不得分。
【供应商需在项目报价详细说明一览表中进行说明，不提供不得分】
	5

	合计
	-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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